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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意大利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于国际合作和
司法协助的第九编提出的建议

纽约

一般规定常v第

规则 9.1

与各国和政府间组织的联络途径

(a) 如果缔约国希望采用外交途径以外的途径与法院联络，该国应依照第八十

七条第付款的规定，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指定此种途径。缔约国在作出这

种指定时，应说明法院所规定关于有权接受法院请求的国家当局的所有资料。

(b) 如果缔约国希望以其法定语文编写合作请求书及其辅助文件，该国应在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作出这样的声明。

(c) 如果缔约国未作出分段(a)和分段(b)所规定的指定或声明，该国以后可通过

书面形式作出。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应提供法院所规定关于有权接受法院请求的

国家当局的所有资料。

(d) 当非《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同意依照第八十七条第田款的规定向法院提

供协助，该国可指定外交途径以外的联络途径。非缔约国的国家在作出这种指定时，

应说明关于有权接受法院请求的国家当局的所有资料。

(e) 当政府间组织同意依照第八十七条第时款的规定向法院提供协助，该组织

应指定其打算与法院进行联系的途径。

指定的联络途径或选择的语文若有更改，应通知书记官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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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辑性说明

分段(a)和分段(b)分别就下列方面作出规定·在与缔约国合作方面指定外交途径

以外的联络途径(法院可任意选用):被请求国关于使用其法定语文而不是法院工作语

文的声明(法庭必须使用选定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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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c)就此后的指定/声明作出规定E 关于书记官长职权范围的规则 9.5 说明

有权接受指定的当局 o

分段(d)涉及与法院合作的非缔约国(任意)指定的联络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方式应通过协议或特别安排加以规定(同时或以后指定)。因此‘最好不要提及非缔约

国得使用法院"工作"语文以外其他语文的可能性。

由于在确定由何实体接受向政府间组织所发出的合作请求书方面有种种问题‘

因此，后者必须指定该实体。此外，分段(e)的措辞并非旨在为政府间组织规定义务，而

是规定法院必须与它们达成谅解。

依照规则 9.5.分段(f)确定书记官长为有权接受关于与法院联络途径或所用语文

的以后更改的通告书的实体。

规则 9.2

司法合作协定

(a) 采用议事规则规定的形式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议意见后回应由法院院长代

表法院缔约第八十七条第旧款和第时款规定的协定。

。) 枪察官可依照第五十四条第日款缔结协定。

解释性说明

依照关于总部协定的第三条第(二)推断，可以认为法院院长应是代表法院行事的

实体，对于通过合作协定的任何条件，他应以议事规则为准。

分段(b)重申《规约》授予检察官的权力。

规则 9.3

分庭和检察官在司法合作方面的职能和权力

(a) 移交有关的人的请求应由发布应予执行的措施的分庭提出。在其他情况

下句应由负责完成该项行动的分庭提出合作请求。

(b) 检察官可就与其主管的具体领域有关的行动提出合作请求。

解辑性说明

分段(a)规定，发布应予执行的措施的分庭是有权请求移交有关的人的实体。其

提法涵盖依照《规约》第五十八条发布措施的预审分庭和执行或进行逮捕的分庭E

在后二种情况下‘泛泛提到"应予执行的措施'\就可以在第九编中列入在讨论第八

编和第十编关于"执行"权能时应予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同时又包括己经提出上诉

或在上诉时己予撤销的逮捕。在任何情况下、《规约》显然没有就给予检察官执行

权力的规程作出规定。至于其他合作形式、提到"负责完成 i亥项行动的分庭"是为

了涵盖依照《规约》第五十六条采取行动(不能重复的活动)的预审分庭和执行该项

行动的分庭。

分段(b)只是确认《规约》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第CJ款第 1 项)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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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9.4

与法院协商

(a) 在第七十二条第(五)款和第(七)款、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和第(4 款)、第九

十一条第(囚)款、第九十三条第(三)款和第(五)款、第九十六条第(三)款和第九十七

条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与提出合作请求的分庭进行协商。

(b) 当检察官提出合作请求时‘必须与检察官进行协商。

解释性说明

本项规定的目的是具体说明各国必须与之协商的实体，以便在酌情修订或补充

合作请求之后‘处理执行此项请求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规则 9.5

书记宫长在司法合作方面的权能

(a) 书记官长应接收并保存对联络途径以及处理司法合作请求书时所使用语

文的指定。

。) 书记官长应接收送交法院的文书，并负责向各国和政府间组织转递法院的

文书。

(c) 根据法院的指示『并就各国和政府间组织而言，书记官长应负责执行关于司

法合作的请求。

这项规定确定了书记官长的行政权能。关于向各国转递合作请求书。此处使用

的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采用的措辞。

规则 9.6

与提起诉讼的可能性有关的问题

(a) 为了行使第九十五条规定的酌处权，书记官长应毫不延迟地将对法院管辖

权提出的任何质疑通告被请求提供合作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当分庭授权采取第十

九条第(八)款规定的措施，应毫不延迟地将此项决定通告被请求提供合作的国家或政

府间组织。

(b) 检察官请求协助时必须提出分段(a)所述的通告。

解释性说明

这项规定的日的是增订《规约》第九十五条，该条允许被请求提供合作的国家

因二项对可受理性的质疑而推迟执行请求。当法院授权检察官采取第十九条第(八)

款规定的措施，则不能行使这项酌处权。即使这项规定是针对检察官，但其中提到第

五卡八条所规定的逮捕鸣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预审分庭提出的请求。因此，似应分别

处理法院请求的合作和检察官请求的合作。分段(a)提到政府间组织，即填补了《规

约》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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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则 97

临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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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和移交

国家应立即将依照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执行的临时逮捕通告法院。如果在逮捕后

-一日内，被请求国未收到移交请求书及其辅助文书，被逮捕者应予释放。

解特性说明

《规约》明确地把这项规定交由《程序和证据规则》处理。第一句提出了应立

即将逮捕行动通告法院的义务。第二句确定了从逮捕之日而不是从通告之日起计算

的时限。此处采取的解决办法与《欧洲引渡公约))(第 16 条第 4 款)所产生的办法相

一致。通常的期限为 40 至 45 犬。

规则 9.8

执行移交的协定

(a) 有关国家应毫不延迟地将其移交被要求的人的决定以及可进行移交的地

点和日期通告书记官长。

(b) fiJ进行移交的时期应为分段(a)规定之日起一一天内;经提出合理请求龟可再
延长天e

(c) 如该人在分段(b)所规定或经延长的时限内未被羁押则应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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